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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002191              公告编号：2016-038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收购长春吉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70%股权之 

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交易尚需提交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2、交易完成后，对公司存在市场竞争风险、业务整合风险、业绩承诺实现

的风险等风险，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2016 年 4 月 22 日，公司与上海中昂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昂实业”）、

上海伟岩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岩投资”）签署了《关于长春吉星

印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协议”），就公司以

人民币 19,200 万元收购中昂实业持有长春吉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

星印务”）60%股权、以人民币 3,200 万元收购伟岩投资持有吉星印务 10%股权

达成一致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未构

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该交易已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中昂实业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中昂实业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收购长春吉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70%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第 2 页 共 8 页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中山北路 972 号 B 座 2－99 室 

法定代表人：徐礼忠 

注册资本：9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0 年 12 月 7 日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87030281736 

经营范围：冶金材料，五金交电，机电设备，汽摩配件，计算机配件，水暖

器材，家用电器，建筑装潢材料，日用百货，针织服装，办公用品，金属材料，

橡塑制品（批发零售代购代销），通信产品，电子设备，贸易信息咨询（除中介

代理），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普通机械设备维护、租赁，会展服务，绿

化养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股东：自然人徐礼忠持有中昂实业 99%股权，自然人李惟诚持有中昂实

业 1%股权 

2、伟岩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伟岩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公司住所：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金廊公路 41 号 13 幢 204 室 

法定代表人：阮丽芳 

注册资本：3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3 年 4 月 19 日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6066028532P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除金融、证券等国家专项审批项目外），投资咨询（除

经纪），企业营销策划，会展服务，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

办公用品，电子产品，工艺礼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股东：自然人阮丽芳持有伟岩投资 100%股权 

3、中昂实业、伟岩投资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

其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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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购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春吉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临河街 600 号 

法定代表人：朱骏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1 年 03 月 22 日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220101010000289 

经营范围：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经销包装材料、包装机械、印刷材料（法

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中昂实业持有吉星印务 90%股权，伟岩投资持有吉星印务 10%

股权 

主要客户及产品：吉星印务目前主要从事烟标的生产、销售业务，主要客户

为吉林烟草、黑龙江烟草和河南中烟。主要产品包括“长白山”、“红塔山”“南京

红”牌卷烟的多个烟标产品系列。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58,394,988.01 165,556,384.19 

负债总额 125,426,578.08 116,459,704.9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2,968,409.93 49,096,679.26 

应收账款 43,452,193.30 45,836,278.22 

项目 2014 年 2015 年 

营业收入 122,916,093.81 152,593,553.45 

营业利润 3,644,657.50 20,282,80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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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据业经审计。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股权转让价款及标的股权交割 

1.1  股权转让比例及价款的确定： 

经劲嘉股份、中昂实业、伟岩投资三方协商一致，以 2016年预测净利润 4,000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为基数，市盈率 8 倍估算，吉星印务 100%股权估

值人民币 32,000 万元。中昂实业同意转让所持吉星印务 60%的股权给劲嘉股份，

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9,200 万元。伟岩投资同意转让所持吉星印务 10%的股权给

劲嘉股份，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3,200 万元。 

1.2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劲嘉股份董事会批准本股权转让协议后 10 日内，劲嘉股份向中昂实业支付

首期股权转让款 2,000 万元。劲嘉股份向中昂实业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后 10 日

内，中昂实业和伟岩投资应配合劲嘉股份共同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在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修改公司章程后 10 日内，劲

嘉股份向中昂实业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 6,000 万元，向伟岩投资支付股权转让

款 3,200 万元。 

劲嘉股份向中昂实业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价款 11,200万元与吉星印务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的业绩指标相对应。其中，剩余股权转让价款 4,500 万元

的支付与 2016 年业绩指标相对应，剩余股权转让价款 4,500 万元的支付与 2017

年业绩指标相对应，剩余股权转让价款 2,200 万元的支付与 2018 年业绩指标相

对应。当年业绩指标相对应的剩余股权转让款项在次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出具后 1

个月内根据业绩指标完成情况支付。 

1.3  股权转让税费的负担： 

 因转让标的股权产生的各项税赋和费用由劲嘉股份、中昂实业、伟岩投资

三方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 

1.4  标的股权交割: 

中昂实业、伟岩投资保证，积极协助劲嘉股份，劲嘉股份亦应积极配合中昂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27,368.11 16,128,269.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732,858.95 637,75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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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伟岩投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向有关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1.5  特别约定： 

劲嘉股份、中昂实业双方同意，股权转让完成后，吉星印务根据法律及章程

规定改组董事会，董事会成员 5 名，其中劲嘉股份推荐 3 名，中昂实业推荐 2

名，经股东会选举产生和更换；吉星印务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董事长由劲

嘉股份推荐，副董事长由中昂实业推荐，经董事会选举担任；吉星印务不设监事

会，设 1 名监事，由劲嘉股份委派；吉星印务总经理由中昂实业推荐，董事会聘

任；财务负责人由劲嘉股份推荐，董事会聘任。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由总经理提名，

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2、标的股权交割前后的权利义务划分 

2.1  以管理权交割日为限，吉星印务之前的债权、债务由中昂实业、伟岩投资

享有及承担，管理权交割日之后产生的债权、债务由交易完成后吉星印务股东以

出资额为限按照股权比例享有及承担，如吉星印务有未向劲嘉股份披露的债权、

债务和法律纠纷等，由中昂实业、伟岩投资享有和承担。经劲嘉股份所聘会计师

审计并经中昂实业、伟岩投资认可的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形成的可供股东分配

的利润归原股东享有。 

2.2  劲嘉股份、中昂实业、伟岩投资三方按照 1.4 的约定完成标的股权交割后，

劲嘉股份拥有、享有及承担标的公司股权及与之相关的诉讼及其所产生或引起的

一切权利、利益、责任及义务；但对于中昂实业、伟岩投资未对劲嘉股份作真实、

准确、完整披露的事项，或中昂实业、伟岩投资在本协议所列的声明、保证及承

诺中有不真实的情况，且因此产生责任或义务，其因未披露、不真实、不准确、

不完整造成的责任和义务由中昂实业、伟岩投资承担。 

3、承诺业绩 

3.1  本次交易完成后吉星印务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增长率不应低

于 15%，并以此为基本原则进行业务拓展。 

2016 年净利润额目标业绩=4,000 万元； 

2017 年净利润额目标业绩=4,000+4,000×15%=4,600 万元； 

2018 年净利润额目标业绩=4,600+4,600×15%=5,290 万元。 

3.2  劲嘉股份、中昂实业双方一致同意，吉星印务净利润业绩累计完成率与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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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股权转让款支付相对应，按业绩累计完成率的不同，除本协议约定扣除相应款

项外，应支付比例如下： 

3.2.1 吉星印务业绩累计完成率小于或等于累计承诺业绩 50%时，双方对吉星

印务重新议价，如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劲嘉股份有权单方面终止交易，中昂

实业、伟岩投资退回劲嘉股份已支付的款项； 

3.2.2 吉星印务业绩累计完成率大于累计承诺业绩 50%小于或等于 90%时，该

年剩余比例股权转让款项不支付。且中昂实业同意给予劲嘉股份补偿，计算方法

如下： 

补偿金额=（累计承诺业绩-累计实现业绩）×8 倍×60%（股权比例）； 

劲嘉股份有权从该年剩余比例股权转让款项或未分配利润或应付股利中直

接扣除相应补偿金额，不足部分中昂实业应向劲嘉股份现金支付，劲嘉股份、中

昂实业双方于当年会计年度结束并审计完成后统一进行结算。 

3.2.3 吉星印务业绩累计完成率大于累计承诺业绩 90%且小于或等于 110%，劲

嘉股份将该年剩余比例股权转让款项支付给中昂实业。 

3.2.4 吉星印务业绩累计完成率大于累计承诺业绩 110%时，劲嘉股份承诺： 

3.2.4.1 将该年剩余比例股权转让款项支付给中昂实业，且对吉星印务经营团队

进行超额奖励，计算方法如下： 

超额奖励=（累计实现业绩-承诺业绩×110%）×30%； 

3.2.4.2 在2018年会计年度结束后，劲嘉股份以2018年经审计净利润为基数（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市盈率不低于 8 倍估算收购中昂实业持有的吉星印务剩余

30%的股权，具体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确定。 

4、协议的生效、变更及终止 

4.1  本协议三方签署盖章后成立，在以下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 

4.1.1 劲嘉股份董事会审议通过。 

4.1.2 中昂实业、伟岩投资已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并获得授权。 

4.2  本协议的任何变更均须劲嘉股份、中昂实业、伟岩投资三方协商一致签署

书面补充协议生效。补充协议应作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协议内容以变更后的内

容为准。 

4.3  本协议一方向对方的任何违约及延误行为给予任何宽限或延缓，不能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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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对其权利和权力的放弃，亦不能损害、影响或限制该方依据本协议和有关法

律和法规应享有的一切权利和权力。 

4.4  如果本协议的任何规定依法律认定为非法、无效或不能执行，该条款的无

效、失效和不可执行不影响或不损害其他条款的有效性、生效和可执行性。劲嘉

股份、中昂实业、伟岩投资三方应停止履行该无效、失效和不可执行的条款，并

在最接近其原意的范围内，经协商将其修正至对该类特定的事实和情形有效、生

效和可执行的程度。 

4.5  本协议在劲嘉股份、中昂实业、伟岩投资三方以书面形式同意终止履行时

终止。  

五、本次收购股权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 

2015 年 12 月，公司制定了《五年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 年-2020 年）》，

明确了通过横向并购做强做大公司大包装业务，不断加大在外延投资并购方面的

力度，充分发挥公司产业链资源整合的优势。此次收购吉星印务符合公司做强大

包装业务的发展战略。 

2、填补东北烟标市场空白，提高市场占有率 

此前，公司尚未在东北区域开展相关业务，吉星印务在烟标行业拥有丰富的

经验及相关资源，与客户建立了稳固、友好的合作关系，业务相对稳定，2015

年实现烟标销售 25 万大箱，此次交易有助于填补公司在东北烟标市场的空白，

以吉林烟标市场为立足点，辐射整个东北烟标市场，有利于提高公司在东北烟标

市场规模和占有率。 

3、有利于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根据协议，吉星印务对 2016 年至 2018 年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业绩承诺为 4,000 万元，4,600 万元，5,290 万元，在 2016 年的基础上年均增长

速度为 15%。若吉星印务未来经营状况等无重大变化，则在收购完成后，将有利

于增厚公司利润。 

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及其他投

资带来不利影响。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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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风险提示 

经公司对吉星印务的生产经营情况、管理层情况及财务状况等进行深入论证

考察，认为吉星印务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是否能达到预期效益，仍然存在市

场竞争风险、业务整合风险、业绩承诺实现的风险等。 

根据协议，吉星印务对 2016 年至 2018 年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业绩承诺为 4,000 万元，4,600 万元，5,290 万元，在 2016 年的基础上年均增长

速度为 15%，若未来宏观经济、行业环境和吉星印务的经营状况发生变化，存在

承诺业绩无法实现的风险。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关于长春吉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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